
金融健全指標申報項目(二) – 資產負債表 
民國    年    月    日 

報表編號：FS002（本國銀行季報） 
金融機構代號及名稱：                                     單位：新臺幣百萬元 
項目 
代號 

項    目 總行及國內 
營業單位1 

全 行 

1400 資產總額   
1500 一、非金融資產   
1600 二、金融資產   
1700 (一)現金及存放央行與銀行同業   
1800  (二)放款淨額   
1810 1.放款總額   
1820 (1)貸放銀行同業   
1821 A.國內銀行同業   
1822 B.國外銀行同業   
1830 (2)貸放非銀行同業   
1831 A.中央銀行   
1832 B.政府機關   
1833 C.其他金融機構   
1834 D.非金融企業   
1835 E.其他國內部門   
1836 F.非居民   
1840 2.減：損失準備(請填正值)   
1850 (1)特定損失準備   
1851 A.貸放本國銀行   
1852 B.非貸放本國銀行   
1860 (2)一般損失準備   
1900 (三)債務證券投資   
2000 (四)權益證券投資   
2010 1.發行者為本國銀行   
2020     2.發行者非本國銀行   
2100 (五)衍生性金融商品資產   
2200 (六)其他金融資產   

 

                                                 
1總行及國內營業單位不包括國際金融業務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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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代號 

項    目 總行及國內 
營業單位 

全 行 

2300 負債總額   
2400 一、存款   
2410 (一)客戶存款   
2420 (二)銀行同業存款   
2421 1.國內銀行同業   
2422 2.國外銀行同業   
2430 (三)央行存款   
2440 (四)其他存款   
2500 二、借入款   
2600 三、發行債務證券   
2700 四、衍生性金融商品負債   
2900 五、其他負債   
3000 淨值總額   
3100 負債及淨值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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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健全指標申報項目(二) – 資產負債表 

一、 名詞定義 

(一) 銀行同業：係指吸收存款性質資金之金融機構。國內銀行同業包括

本國銀行(含中小企銀)、外國銀行在台分行、信用合作社、農會信

用部、漁會信用部及台灣郵政公司儲匯處。 

(二)  放款：係指直接貸放資金予債務人，未取得證券或僅取得不可轉

讓(non-negotiable)2之證明文件以證明該筆交易者。金融健全指標

所稱「放款」範圍與國內慣例不同，除對客戶放款(不含出口押匯)

外，尚包含對銀行同業放款。另附賣回債(票)券投資視為以債(票)

券為擔保之放款。 

(三)  存款：係指不可轉讓(non-negotiable)之金融債權以存款表彰者。金

融健全指標所稱「存款」範圍與國內慣例不同，除客戶存款外，

尚包含銀行同業存款。另附買回債(票)券負債視為存款。 

(四)  可轉讓定存單因可透過市場交易而移轉所有權，係屬債務工具，

故買入央行或銀行發行之可轉讓定存單應計入「債務證券投資」，

銀行發行可轉讓定存單應計入「發行債務證券」。 

 

二、 項目說明 

項目代號及名稱 項目說明 
1500 
非金融資產 

1. 係指經由使用可產生收益，且非對他人債權之資產。 
2. 本項包括(1)土地、建築物、設備、預付房地款、未完工程、
租賃權益改良、承受擔保品及其他供營業或非營業用之固

定資產，均以淨額表達；(2)營業權、商譽等無形資產以淨
額表達，若有黃金與白銀亦列入此項。 

1820 
貸放銀行同業 

係指拆放、透支、與銀行同業承作之附賣回債(票)券投資、借
出債票券及其他貸放銀行同業之款項。  
 

                                                 
2 可轉讓(negotiable)金融工具係指可透過交付或背書將金融工具所有權由一方移轉予另一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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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1 
國內銀行同業 

係指貸放中華民國領域內營業之銀行同業，包括本國銀行(含中
小企銀)、外國銀行在台分行、信用合作社、農會信用部、漁會
信用部及台灣郵政公司儲匯處。 

1822 
國外銀行同業 

係指貸放中華民國領域外之銀行同業(含我國銀行海外分(子)
行)。 

1830 
貸放非銀行同業 

係指貸放銀行同業以外之款項，其內容包括： 
1. 資產負債表(R0301)中「0190 放款及貼現」各項目，但不含
出口押匯。 

2. 附賣回債票券投資與借出債票券。 
1833 
其他金融機構 

係指「銀行同業」定義範圍以外從事金融仲介或金融輔助業之

機構，包括金融控股公司、票券金融公司、證券金融公司、信

託投資公司、人壽保險公司、產物保險公司、退休基金、證券

商、期貨商、融資公司、租賃公司、資產管理公司、應收帳款

承購公司、創投公司、證券及票券集保公司、財金資訊公司、

證券投資信託公司、證券投資顧問公司、存款保險公司、信用

保證基金及上述以外由金管會主管之其他金融機構。 
1834 
非金融企業 

包括非金融業之公民營企業及非營利團體（含教育訓練團體、

學術研究團體、醫療保健團體、社會福利團體、人民團體、宗

教團體、合作事業團體、及其他從事非營利性機構）。 
1835 
其他國內部門 

本項包括下列放款： 
(1) 個人放款； 
(2) 1831至 1834項以外對國內企業及團體之放款。 

1836 
非居民 

對中華民國領域外之個人（無在台居留證）、企業與團體（未

在我國設立登記或許可）及國際組織之放款。 
1850 
特定損失準備 
1860 
一般損失準備 

1. 特定損失準備係指依「銀行資產評估損失準備提列及逾期
放款催收款呆帳處理辦法」第五條提列之放款備抵呆帳

(註：此處放款範圍同項目代號 1810)。 
2. 若銀行損失準備實際提列金額高於特定損失準備，多餘部
分請列入「1860 一般損失準備」；若不足時，特定損失準
備僅填報帳列備抵呆帳金額。 

1900 
債務證券投資 

1. 債務證券係指表彰債權且可在金融市場交易之證券。 
2. 債務證券投資包括公平價值變動列入損益、備供出售、持
有至到期日及無活絡市場之債券投資。 

3. 本項涵蓋內容例如購入國庫券、公債、公司債（含可轉（交）
換公司債、金融債券）、商業本票、承兌匯票、可轉讓定存

單、可交易之存託憑證、票券發行融資（NIFs）及循環包
銷融資(RUFs)之票券、資產基礎證券、僅提供固定收益不
參與分配之特別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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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項應以減除評價準備及累計減損後之淨額列報。 
2000 
權益證券投資 

1. 權益證券係指表彰對被投資公司償付所有債務後剩餘價值
請求權之證券。 

2. 權益證券投資包括公平價值變動列入損益、備供出售之權
益證券投資、受益證券、採權益法之長期股權投資、以成

本衡量之股票投資及待處分股權投資。 
3. 本項應以減除評價準備及累計減損後之淨額列報。 

2100 
衍生性金融商品資產

1. 本項包括避險及非避險之衍生性金融商品資產，例如交
換、遠期契約及選擇權等之公平價值為正者之合計數(期貨
契約公平價值應為零)。 

2. 嵌入式無法分割之衍生性金融商品不列入此項申報。 
2200 
其他金融資產 

1. 係指不屬於 1500至 2100項目之其他金融資產。 
2. 本項包括出口押匯、預付款項、應收款項及其他金融性資
產。 

3. 本項應以扣除備抵呆帳及累計減損之淨額列報。 
2410 
客戶存款 

係指吸收非銀行同業之各項存款，其包括： 
1. 支票存款、活期性存款、定期性存款及公庫存款，但不含
可轉讓定期存單(其列入發行債務證券)。 

2. 附買回債(票)券負債。 
3. 借入債(票)券。 

2420 
銀行同業存款 

1. 係指吸收銀行同業之存款(銀行同業範圍參見名詞定義)。 
2. 央行存款請列入「2430央行存款」 

2421 
國內銀行同業 

中華民國領域內營業之銀行同業存款。 

2422 
國外銀行同業 

中華民國領域外營業之銀行同業(含我國銀行海外分(子)行)存
款。 

2500 
借入款 

包括透支銀行、銀行同業拆放、央行融資及同業融資。 

2600 
發行債務證券 

係指銀行發行之金融債券、可轉讓定存單、次順位債券及不參

與分配之特別股。 
2700 
衍生性金融商品負債

1. 本項包括避險及非避險之衍生性金融商品負債，例如、交
換、遠期契約及選擇權等之公平價值為負者之合計數(期貨
契約公平價值應為零)。 

2. 嵌入式無法分割之衍生性金融商品不列入此項申報。 
2900 
其他負債 

不歸屬 2400至 2700項目之各項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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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表檢核 

報表編號 檢 核 項 目 檢  核  公  式 
FS002 1400 

資產總額 
FS002(L1400:F1,F2)=FS002(L1500+1600:F1,F2) 
資產總額＝非金融資產+金融資產 

 1600 
金融資產 

FS002(L1600:F1,F2)=FS002(L1700+1800+1900+2000+2
100+2200:F1,F2) 
金融資產＝現金及存放央行與銀行同業+放款淨額+債
務證券投資+權益證券投資+衍生性金融商品資產+其他
金融資產 

 1800 
放款淨額 

FS002(L1800:F1,F2)=FS002(L1810-L1840:F1,F2) 
放款淨額＝放款總額-損失準備 

 1810 
放款總額 

FS002(L1810:F1,F2)=FS002(L1820+L1830:F1,F2) 
放款總額＝貸放銀行同業+貸放非銀行同業 

 1820 
貸放銀行同業 

FS002(L1820:F1,F2)=FS002(L1821+L1822:F1,F2) 
貸放銀行同業＝國內銀行同業+國外銀行同業 

 1830 
貸放非銀行同業 

FS002(L1830:F1,F2)=FS002(L1831+L1832+L1833+L183
4+L1835+L1836:F1,F2) 
貸放非銀行同業＝中央銀行+政府機構+其他金融機構+
非金融企業+其他國內部門+非居民 

 1840 
損失準備 

FS002(L1840:F1,F2)=FS002(L1850+L1860:F1,F2) 
損失準備＝特定損失準備+一般損失準備 

 1850 
特別損失準備 

FS002(L1850:F1,F2)=FS002(L1851+L1852:F1,F2) 
特別損失準備＝貸放本國銀行+非貸放本國銀行 

 2000 
權益證券投資 

FS002(L2000:F1,F2)=FS002(L2010+L2020:F1,F2) 
權益證券投資＝發行者為本國銀行+發行者非本國銀行

 2300 
負債總額 

FS002(L2300:F1,F2)=FS002(L2400+L2500+L2600+L270
0+2900:F1,F2) 
負債總額＝存款+借入款+發行債務證券+衍生性金融商
品負債+其他負債  

 2400 
存款 

FS002(L2400:F1,F2)=FS002(L2410+L2420+L2430+L244
0:F1,F2) 
存款＝客戶存款+銀行同業存款+央行存款+其他存款 

 2420 
銀行同業存款 

FS002(L2420:F1,F2)=FS002(L2421+L2422:F1,F2) 
銀行同業存款＝國內銀行同業+國外銀行同業 

 3100 
負債及淨值合計 

FS002(L3100:F1,F2)=FS002(L2300+L3000:F1,F2) 
負債及淨值合計＝負債總額+淨值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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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0 資產總額 
3100 負債及淨值合計 

FS002(L1400:F1,F2)=FS002(L3100:F1,F2) 
資產總額＝負債及淨值合計 

 
 

三、跨表檢核 

報表編

號 
檢 核 項 目 檢  核  公  式 

FS002 1400 
資產總額 

FS002(L1400:F1,F2)=R0301(L0100:F1,F4) 
等於資負表(R0301)之「0100 資產」 

 1700 
現金及存放央行與

銀行同業 

FS002(L1700:F1,F2)=R0301(L0110+L0120+L0130:F1,F4)
等於資負表(R0301)之「0110 現金」+「0120存放銀行同
業」+「0130存放央行」 

 1810 
放款總額 

FS002(L1810:F1,F2)=R0301(L0140+L0160+L0190-L0192:
F1,F4) 
等於資負表(R0301)之「0140 拆借銀行同業」+「0160附
賣回債(票)券投資」+「0190貼現及放款」-「0192出口
押匯」 

 1840 
損失準備 

FS002(L1840: F1,F2)＞＝R0301(L014A+L019A:F1,F4) 
大於或等於資負表(R0301)之「014A備抵呆帳-拆放銀行
同業」+「019A備抵呆帳-放款」 

 1850 
特定損失準備 

FS002(L1850: F2)＞＝【R0441(L1500:F1)*0.02+ 
R0441(L1500:F2)*0.1+ R0441(L1500:F3)*0.5+ 
R0441(L1500:F4)】 
大於或等於不良資產彙總暨評估明細表(R0441)「1500放
款」應予評估金額中 II類 2%、 III類 10%、 IV類 50%
及 V類全數之合計數 

 2400 
存款 

FS002(L2400:F1,F2)＞=R0301(L0330+L0350-L0338:F1,F4) 
大於或等於資負表(R0301)之「0330 存款」+「0350附買
回債(票)券負債」-「0338可轉讓定期存單」 

 2400 
存款 
2500 
借入款 

FS002(L2400+L2500:F1,F2)=R0301(L0310+L0330+L0350
-L0338+0360:F1,F4)  
等於資負表(R0301)之「0310 央行及銀行同業存款」+
「0330 存款」+「0350附買回債(票)券負債」-「0338可
轉讓定期存單」+「0360 央行及同業融資」。 

 2600 
發行債務証券 

FS002(L2600:F1,F2)＞=R0301(L0338+L0370+L0380:F1,F4) 
大於或等於資負表(R0301)之「0338 可轉讓定期存單」+
「0370應付金融債券」+「0380特別股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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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0 
負債總額 

FS002(L2300:F1,F2)=R0301(L0300:F1,F4) 
等於資負表(R0301)之「0300 負債總額」 

 3000 
淨值 

FS002(L3000:F1,F2)=R0301(L0500:F1,F4) 
等於資負表(R0301)之「0500 股東權益」 

 


